
桂双减办〔2023〕41 号

自治区“双减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

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在深化

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中加强

艺考培训规范管理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“双减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在深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

治理中加强艺考培训规范管理的通知》（教监管厅〔2023〕2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在深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

治理中加强艺考培训规范管理的通知（教监管厅

〔2023〕2号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

和校外培训负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3年9月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双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
